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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日在十
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香港代表團討論時，以
《尊崇憲法權威 把握修憲意義 堅定維護
「一國兩制」憲制秩序》為題發言，全文如
下：

我完全贊同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的《憲法修
正案（草案）》和王晨副委員長關於憲法修正
案的說明。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
的總章程，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這次
修憲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新時代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和戰略高度
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推進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
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活動和重大立法活動。
通過修改憲法，把黨的十九大確定的重大理論
觀點和重大方針政策載入國家根本法，體現黨
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新成就新經驗新要求，必將
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憲法保障。我們作為全國人
大代表，有幸參與這次重大立法活動，深感使
命光榮、責任重大，定當認真履職盡責，圓滿
完成這次憲法修改的崇高任務。我談四點思考
體會，和各位代表交流分享。

一、我國現行憲法是一部好憲法，為黨和國
家事業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歷史要求，實現
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飛
躍提供了根本法治保障。

我國現行憲法是1982年12月4日由五屆全
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並公佈施行的，突出明確
了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地位，把集中力量
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定為國家的根本任
務，確認了四項基本原則，增加了民主集中制
的具體內容，恢復了1954年憲法關於公民在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規定，發展了人民代表大
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增加
了基層自治制度的規定，充實了有關社會主義
精神文明建設的條款……這些都充分適應了我
國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加強社會
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要求。根據國家改革開放
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踐和發展，在黨中央領
導下，全國人大於1988年、1993年、1999
年、2004年，先後4次對1982年憲法的個別
條款和部分內容作出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修正，共通過了31條憲法修正案，主要目的
就是把黨和人民創造的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上
升為國家憲法規定。
現行憲法的歷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既體現在

對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和規律的深
刻總結，也體現在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
設的巨大推動作用。從現行憲法制定的歷史背
景看，一是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
會實現了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的撥亂反正，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
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
策。二是我們黨形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
堅強中央領導集體。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
師，小平同志在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扶危
定傾，帶領全黨全國人民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的康莊大道，在黨內外、海內外享有崇高
威望。三是黨和人民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的
沉痛教訓後，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
所走過的曲折道路進行了全面反思，尤其是對
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性有了更為深刻
的認識。可以說，這一時代背景下誕生的現行
憲法，是在黨的正確方針、路線、政策指引下
制定的，是在黨的卓越領袖帶領下制定的，是
黨在總結歷史經驗、把準時代脈搏、回應人民
呼聲的基礎上制定的。
從現行憲法實施的歷史作用看，現行憲法公
佈施行36年來，以根本法的崇高地位和巨大
推動力，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保
駕護航，推動國家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
成就。我們都是這段光輝歷程的親歷者、參與
者和見證者。從1982年到現在，我們國家的
經濟總量由不足1萬億元上升至80萬億元，進
出口總額由772億元上升至27.8萬億元，鐵路
營運里程由5.22萬公里上升到12.7萬公里，
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由67.77歲上升至76.34歲
以上，農民人均年收入由270元上升至1.3萬
元，貧困發生率由17.5%下降到3.1%，恩格
爾系數由60.7%下降到29.3%，高校畢業人數
由每年45.7萬人上升到795萬人……這些對比
數字很生動翔實地反映了現行憲法實施以來國
家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所取得的翻天
覆地變化。
總之，現行憲法是符合國情、符合實際、符
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好憲法，是充分體現人民共
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充分維護人
民根本利益的好憲法，是推動國家發展進步、
保證人民創造幸福生活、保障中華民族實現偉
大復興的好憲法，是我們國家和人民能夠經受
住各種困難和風險考驗、始終沿着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道路勝利前進的根本法治保障。因此我

們從歷史實踐的檢驗中得出一句話，現行憲法
必須堅決維護、長期堅持、全面貫徹。

二、憲法修改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彰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中，實現中華民族從「富起來」到「強起來」
歷史飛躍的使命擔當。

「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憲法
只有不斷適應新形勢、吸納新經驗、確認新成
果、作出新規範，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自
2004年憲法修改至今，已經過去了14年，黨
和國家事業又有了許多重要發展變化。今天，
黨和國家事業又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集
中體現在「四個新」：一是「新時代」。十八
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
領全國各族人民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
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推進黨的建
設新的偉大工程，國家經濟實力、科技實力、
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了世界前列，國際地
位實現前所未有的提升，黨的面貌、國家的面
貌、人民的面貌、軍隊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
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黨和國家事業取得
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二是「新思想」。十八大
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緊密結合
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進行艱辛理論探
索，取得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創立了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其政治意義、理
論意義、實踐意義已被「歷史性成就、歷史性
變革」充分證明，得到全黨全國人民的高度認
同。十九大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確立為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
實現了我們黨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為新時代
開啟新征程提供了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三是
「新要求」。十九大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
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堅持問題
導向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鮮明特點。主要矛盾
變化這一重大政治判斷，適應社會發展新的特
點和要求，順應人民群眾新的需求和嚮往，為
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科學準確
的邏輯前提，對我們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
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提
出了新要求。四是「新目標」。十九大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要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並明確了「兩步走」
戰略的時間表、路線圖，指出到2035年要基
本實現現代化，到21世紀中葉要把我國建成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國，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朝着偉大目標奮勇
前進。
憲法必須隨着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完善發展。新時代、新
思想、新要求、新目標，所有這些都凸顯出憲
法修改的必要性。中國共產黨始終與時代同
步、與人民同心，把在偉大社會革命和自我革
命實踐中取得的重大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
度創新成果上升為憲法規定。這既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實踐發展的必然，也更加鮮明地體現
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獨特的制度優勢和政治優
勢，更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為
民族謀復興」的使命擔當。

三、憲法修改進一步夯實了新時代完善和發
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
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憲制基礎。

鄧小平同志1992年在視察南方重要談話中
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
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
度。」在鄧小平同志戰略思想基礎上，習近平
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
能力現代化，並在十九大上進一步擘畫了到
21世紀中葉之前中國發展的戰略安排，為今
後30多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規劃
了時間表、路線圖。這次憲法修改處於「兩個
百年目標」相交匯、前後「兩個三十年」相銜
接的重要歷史節點，必將為新時代新征程完善
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憲制動力。此次憲
法修改共21條，其主要內容我理解可以概括
為五個關鍵字：
一是「指導思想」。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
導，首先是黨在思想上的領導。我們黨之所以
能領導人民，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
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始終把握歷史機遇
期，保持無比強大的前進動力，關鍵在我們黨
有與時俱進的指導思想。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制度政治優勢制度優勢的「特色亮點」。通
過修改憲法及時把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確立
為國家的指導思想，實現黨的主張、國家意
志、人民意願的高度統一，對於黨和國家事業
發展至關重要。在現行憲法的31條憲法修正
案中，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

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十二條將鄧小平理論寫
進憲法，2004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
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十八條將「三個代
表」重要思想寫進憲法，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了重大指導作用。這是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條成功經
驗，也是我國憲法與時俱進、完善發展的內在
要求。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載入國家根本法，把黨的指導思想轉化為國家
指導思想，使之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意志，成
為國家各項事業、各方面工作的根本遵循，是
黨心所向、民心所望，必將對全黨全國人民把
思想和行動凝聚到黨的十九大確定的重大戰略
部署上來，以新的精神狀態和奮鬥姿態把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前進產生重大而深遠
的影響。
二是「黨的全面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歷經長期艱難
曲折的武裝鬥爭和其他形式的鬥爭而建立的政
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就是歷
史。所以，現行憲法在序言中確認了黨領導人
民進行革命、建設的偉大鬥爭和根本成就，同
時也確立了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十八大以
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
變革，最根本也在於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的堅強領導。因此，十九大報告鮮明提
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
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的優
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
量」，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
領導一切的，必須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
導」。這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首要基本方略，是我國政治和社會生活的
最高政治原則，也是對五年來取得的歷史性成
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最深刻的總結和啟迪。
此次憲法修改把「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寫進憲法關於國家根
本制度的條文，從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高度確
定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把黨的全面領導與
社會主義制度內在統一起來，使黨作為最高政
治領導力量及其「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作用
具有更強的制度約束力和更高的法律效力，確
保我們始終沿着正確的方向去實現我們的偉大
目標。
三是「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國家主席的

設立和職權範圍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幾
經變化，最近二十多年形成了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
領導體制。可以說這二十多年來，是「三位一
體」的領導體制從頂層設計確保和引領了黨和
國家事業的前進，這是歷史實踐的必然。這個
體制對堅持和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
導、保證國家政權機關協調運轉和國家體制機
制有效運行、組織和推進國家各項事業發揮了
極其重要的作用，已經被實踐證明是健全、有
效、可取的。
當前，面對新時代新征程中的風險挑戰，我

們更需要有高度政治責任感和強烈歷史使命感
的領袖偉人，更需要有穩定而堅強的領導核心
來引領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所以，在這個重
要歷史時間節點對憲法作出這一修改，使國家
主席的任職規定，與黨章對中央委員會總書
記、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憲法對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任職的規定相一
致，順應了人民的呼聲和時代的要求，可謂恰
逢其時，鮮明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將排除一切
艱難險阻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
利的信心決心，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
的必然，是人民之福、民族之福、國家之福，
必將得到包括我們36位港區代表在內的全國
人大代表的高度認同和擁護，必將得到包括香
港特別行政區同胞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高度
認同和擁護。
有些境外媒體把這一修改建議說成是將國家

主席任職規定修改為「終身制」，這與事實完
全不符，可以說是偷換概念。任期制就是任期
制，怎麼能與終身制劃等號？改革開放以來，
在黨的領導下，中國早已成功解決並將繼續成
功解決黨和國家領導層選賢任能、依法有序更
替的問題。從1982年修改的十二大黨章到現
在的十九大黨章，都有一條明確規定：「黨的
各級領導幹部，無論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或
是由領導機關任命的，他們的職務都不是終身
的，都可以變動或解除」，「年齡和健康狀況
不適宜繼續擔任工作的幹部，應當按照國家規
定退、離休」。按照這次修改，國家主席任期
仍然是五年一屆，同時每屆也都需由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投票選出。對憲法的這一修改決不意
味着改變黨和國家領導幹部退休制，也不意味
着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所以，對憲法的這一
修改不要過度炒作，不要偏離依憲治國、依法
治國的法治意義。
四是「監察體制」。此次憲法修改共21

條，其中11條和設立監察委員會有關，並專
門增寫「監察委員會」一節，體現了我們對過
去五年取得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經驗的深
刻總結。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會（人民代表大

會）」、「一府兩院」的政權體系和權力運行
模式，體現民主法治精神，符合我國國情，適
應我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需要，有力促
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其中
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對權力運行缺乏有力、有
效、全面的制約監督，領導幹部容易受到腐
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人民紅利在有些地方
被嚴重扣減。這些年來，一些黨員領導幹部甚
至高級領導幹部腐化變質的事件屢見不鮮、觸
目驚心。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黨中央堅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反腐敗鬥
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腐敗蔓延勢頭得到有
效遏制，在黨的肌體健康面臨局部「病灶」從
量變到質變的危險邊緣重振了黨的生機活力。
這一過程讓我們深刻認識到，必須進一步加強
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探索出一條黨在長
期執政條件下實現自我淨化、更好執政的有效
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新時代堅持和發

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場偉大社會革命進行
好，我們黨必須勇於進行自我革命，把黨建設
得更加堅強有力。」這一重要論述，充分體現
了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自我革
命勇氣與政治自覺。在憲法中增加有關監察委
員會的各項規定，構建和健全集中統一、權威
高效的國家監察體系，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
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正是強化黨的自我監
督的有力舉措。憲法的這一修改是對中國政治
體制、政治權力、政治關係的重大調整，是對
國家監督制度的重大頂層設計，體現了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有機
統一，彰顯了中央從憲制高度並以法律的形式
鞏固反腐敗鬥爭成果的堅定決心，將為進一步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重要
保證，也對解決反腐敗這個自古以來的世界性
難題提供了新思路、新經驗和新模式。
我們都清楚記得，香港當年的「廉政風暴」
和隨後通過制定專門法律確立的廉政制度體
制，促進造就了一個「新香港」。我們堅信，
歷史也必將證明，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及隨
後制定《監察法》，必將是我們國家發展的又
一次重大進步，必將有力鞏固目前清正廉明的
政治生態，塑造良好的政商關係，有效釋放市
場活力，成為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和整個社會健
康發展的強大正能量。可以預期，我們國家必
將形成更加風清氣正的政權體系、更加民主開
放的制度文明、更加蓬勃發展的經濟和更加充
滿生機活力的社會。同時，這也必將為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的香港創造更多更好的發展機遇，
在內地經商、就業、求學的香港同胞更將成為
直接受益者。
五是「愛國統一戰線」。這次憲法修正案有
一個新提法——「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愛國者」，這就是要把全體中華兒女凝聚在民
族復興的旗幟下，形成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
線。
我們大家都知道，確實有人把統一戰線「貶
義化、污名化」，總盯着統一戰線中的「戰」
字，把這個「戰」字放得很大很大，這顯然是
對詞義的扭曲和誤讀。有朋友說，「統一戰
線」翻譯自英文「United front」，字面意思
就是「聯合陣線」，說明統戰工作的本質要求
是大團結大聯合，國外一些政黨直接以「聯合
陣線」命名的邏輯也在於此。我們大家對「統
一戰線」這個詞印象最為深刻的應該是抗日戰
爭的時候。面對亡國滅種的危險，在中國共產
黨宣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華
兒女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也不分海內
外，都團結奮起抗戰，形成了英勇抗擊和最終
戰勝日本侵略者的強大力量，對於我們國家
「站起來」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後來改革
開放的時候我們也有一句很經典的話，就是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不斷鞏固和發展
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為近40年來黨和
國家各項事業發展注入了強大活力，在「富起
來」的歷史進程中同樣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
用。新時代我們構建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愛國統一戰線，當然是為了國家「強起
來」，這一「最大同心圓」的愛國統一戰線也
必將在這一新的偉大征程中發揮巨大的歷史推
動作用。所以說統一戰線是個好東西，不能揣
着「偏見」和「心魔」看待它、誤讀它，我們
要理直氣壯地為其正名。「愛國統一戰線」的
定語是「愛國」。「愛國」不分社會主義制
度、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超越意識形態的共
同核心價值觀。在香港有朋友告訴我，他在美
國生活多年，美國孩子上學時老師教的第一句
話就是「我是美國人」，學的第一首歌是美國
國歌，畫的第一幅畫是美國國旗，這反映出愛
國教育也是不分社會制度、不分意識形態的。
香港一直有着很強的愛國主義優良傳統。在中
國「站起來」的年代，就有無數香港愛國人士
冒着巨大風險為內地輸送了大量資金、藥品、
設備等。在中國「富起來」的年代，也有無數
香港同胞為改革開放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貢
獻。我相信，香港同胞作為中華民族從「站起
來」到「富起來」的見證者、參與者、受益
者，在中華民族走向「強起來」的新征程上也

一定會與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
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
最偉大的夢想，因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愛國者」的概念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在
「愛國統一戰線」中新增這一內容，必將連同
「宣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徹新發展理
念」「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
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強國」等致力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憲法修
改內容一道，為心繫祖國的海內外中華兒女畫
出最大同心圓，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凝聚起磅礴
而持久的強大力量。

四、以憲法修改為契機，強化憲法意識，弘
揚憲法精神，尊崇憲法權威，堅定維護以憲法
和基本法為基礎的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

習近平總書記去年「七一」視察香港時指
出，「香港從回歸之日起，重新納入國家治理
體系」「回歸完成了香港憲制秩序的巨大轉
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
可以說，自回歸之日起，香港同胞就生活在憲
法確立的國家憲制秩序和國家治理體系中，同
樣需要牢固樹立憲法意識和國家治理意識，弘
揚憲法精神，尊崇憲法權威，維護憲法秩序。
我們要深刻認識到，憲法是「一國兩制」實
踐和特別行政區及其制度的「根」和「源」。
首先，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根據憲法規定設立
的。1982年制訂現行憲法時，按照「一國兩
制」方針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和台灣問
題已經提上國家的議事日程。鑒此，現行憲法
專門作出了一項特別規定，即第31條：「國
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
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以法律規定。」這為國家在香港回歸祖國時
設立實行不同於內地的制度和政策的特別行政
區提供了直接的憲法依據。所以也有人形象地
說，憲法第31條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准生
證」。其次，香港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
香港基本法序言明確指出，「根據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以保障國家對香港
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這表明憲法是特別
行政區制度的法律淵源，憲法與基本法是「母
法」與「子法」的關係，基本法是憲法的下位
法。再次，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是中
央通過憲法和基本法授予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
授權。中央授權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設
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制定香港基本法來實現。
為什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決定設立香港特
別行政區並制定香港基本法？這是憲法和憲法
規定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決定的。憲法第62
條規定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的職權第13
款就是「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
總之，「一國兩制」得以實行、香港特別行政
區得以設立、香港基本法得以制定、香港之所
以能夠享有高度自治權，其根本依據正是憲
法，維護憲法就是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
基礎，就是維護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根
基。
我們講香港社會應當「尊崇憲法、維護憲

法」，這不是一句空話。憲法規定了國家主體
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尊崇憲法、維護憲法，首先就是要尊重和
維護這些根本制度。大家知道，我們內地一直
有一句經典名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
國」。可以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站起
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我們還可以
理直氣壯地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一國兩
制」、就沒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就沒有香港的
繁榮穩定。香港社會有些人長期以來否定國家
主體實行的基本制度和政策，攻擊中國共產黨
的領導，實質上就是在動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憲制基礎，就是在反對「一國兩制」、破壞香
港長治久安，就是在損害730多萬香港同胞的
福祉和更美好明天。「水有源、木有根」。儘
管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但必須尊重國家
主體依照憲法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尊重
憲法規定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人以任何
藉口否定、破壞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
義制度，都是錯誤的、有害的，是從根本上違
反憲法精神的，勢必導致香港社會出現一些
「亂象」，勢必傷害香港與祖國內地的同胞感
情。香港社會對這一點要有更加清醒的認識。
這次憲法修改必將成為國家法治建設的重要
里程碑，帶動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國
各地進一步形成「遵守憲法、學習憲法、維護
憲法、尊崇憲法」的良好氛圍。我相信，只要
我們堅定維護「一國兩制」憲制秩序，香港的
「政治霧霾」一定會消散和清除，香港一定會
擁有更多的「政治藍天」和更美好的明天，香
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一定會行穩致遠。

尊崇憲法權威尊崇憲法權威 把握修憲意義把握修憲意義 堅定維護堅定維護「「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憲制秩序憲制秩序
王志民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香港代表團討論時的發言

（2018年3月7日）


